
投考程序 

 

救护主任及救护员 

 

递交填妥的政府职位申请书（GF340） 

 

救护主任  救护员 

 体能测验   体能测验 

 模拟实际工作测验   模拟实际工作测验 

 能力倾向笔试   能力倾向笔试 

 初步面试 

 短讲 

 小组讨论 

 

 面试 

 《基本法》知识笔试 

 

 最后面试（第一部分） 

 中英文报告写作 

 实际工作测试 

 领导才能测试 

 
 

 

 《基本法》知识笔试   

 最后面试（第二部分）   

 

体格检验 

 
 

在消防及救护学院受训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《基本法》知识笔试  

 

应征者须接受《基本法》知识笔试，以评核对《基本法》的认识。全卷共有15条选择题，

须在25分钟内完成，应征者在《基本法》知识笔试的表现会占其整体表现的一个适当比

重。如你曾参加公务员事务局或其他局／部门因招聘而举办的《基本法》知识测试，可

使用先前的成绩而毋须再参加《基本法》知识测试，惟你必须在招聘面试时出示成绩通

知书正本，有关成绩方可获得接纳。你亦可选择再次参加《基本法》知识测试，本处会

采纳你在投考目前职位时取得的最新成绩。 


